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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中部某工業區外籍移工出境後檢出 

SARS-CoV-2 疑似群聚事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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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靜芬 1、賴珮芳 2、林杜凌 1 

 

摘要 

2020 年 9 月疾病管制署接獲中部某工業區 2 家公司各通報 2 名移工返回菲律賓

後，當地檢出 SARS-CoV-2陽性，經調查該 4 名菲律賓移工活動史、住宿及工作地

均無相同之處，彼此也不熟識。總共匡列 122名接觸者，鼻咽拭子聚合酶鏈鎖反應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檢驗 SARS-CoV-2結果皆為陰性。另分別監測 2家

公司全廠員工健康狀況至 9 月 25 日及 10 月 6 日，期間均無員工出現 COVID-19

相關症狀，排除本土群聚感染。此次事件，雖向菲律賓對口單位查證，但提供資訊

有限，無法確認個案確診情況。疫調中面臨到個案不回應及溝通不順暢等問題，

後仰賴公衛端與仲介的合作才順利完成。本文描述此疑似群聚事件調查與防疫

工作執行，提供未來處理類似國際通報 COVID-19疫情參考。 

 

關鍵字：COVID-19、群聚、移工、境外確診、國際衛生條例對口單位 

 

事件緣起 

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中區管制中心於 2020 年 9 月 13 日接獲中部某工業

區 A 公司通知，有 2 名菲律賓籍移工，分別為 29 歲女（案一）及 42 歲女（案二），

於 9 月 11 日自臺返回菲律賓後採檢，9 月 12 日鼻咽拭子 SARS-CoV-2 RT-PCR 檢驗

陽性，疑似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簡稱 COVID-19）。中區管制中心立即通知

疾管署疫情中心，疫情中心依據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

向菲律賓對口單位(National IHR Focal Point)查證，雖未獲得即時回覆，為求慎重仍

比照確診個案進行相關疫情調查。另 9 月 15 日及 9 月 16 日疾管署接獲馬尼拉經濟 

 

 

 

 

2022 年 4 月 26 日 第 38 卷 第 8 期 

 疫情調查  

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中區管制中心      投稿日期：2021 年 04 月 12 日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慢性傳染病組      接受日期：2021 年 09 月 28 日 

通訊作者：郭明曉
1*

                    DOI：10.6524/EB.202204_38(8).0001 

E-mail：mars@cdc.gov.tw 

 
 

 

 

 

 

mailto:mars@cdc.gov.tw


│疫情調查│ 

 

2022 年 4 月 26 日 第 38 卷 第 8 期                                         疫情報導  87 

 

文化辦事處通報，2 名菲律賓籍移工分別於 9 月 10 日及 9 月 11 日自我國出境返回

菲律賓後，鼻咽拭子（無說明檢驗方法）SARS-CoV-2 檢驗陽性，分別為 25 歲女

（案三）與 27 歲女（案四），均為 B 公司員工。 

為釐清此 4名菲律賓籍移工自我國出境返回母國之 COVID-19檢驗陽性個案，

是否為我國本土群聚感染，瞭解疫情規模及追蹤感染來源，遂展開疫情調查。 

 

疫情調查 

中區管制中心接獲該 4 名出境移工檢驗陽性通報後，於 24 小時內向個案及職

場展開疫情調查，並匡列相關接觸者，同時進行健保就醫資料調閱申請，以瞭解個

案是否曾就醫、或可能出入醫療場所而遭感染，另申請警政協尋瞭解個案足跡是否

有遺漏。疫調時先徵求個案同意後，由仲介提供社群軟體及電話聯繫，初步獲得個

案活動史及接觸者資訊，9 月 15 日及 9 月 17 日疾管署預防醫學辦公室及中區管制

中心人員會同公司所在地衛生局（所）防疫人員，至 A 公司及 B 公司進行現場環

境及疫情調查，分別瞭解個案工作環境、場所人數及作業內容後，匡列職場接觸者

及實施健康監測。 

 

一、 活動史調查（圖一） 

案一及案二同為 A 公司菲律賓籍移工，分別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及 2019 年

4 月 14 日入境。2 位移工皆為工廠之作業員，從事品保與元件製程工作，

有固定的工作區。為釐清感染源，調查 2 名移工 9 月 11 日出境前疾病潛伏期

14 天（8 月 28 日至 9 月 11 日）活動史。經調查案一及案二互不認識，工作區

域為同廠不同區，宿舍同棟不同樓層，走路上下班無同坐交通車，活動史亦無

交集。案一除曾至賣場購物外，主要接觸對象為公司員工及移工朋友。另 8 月

28 日與其他 9 名友人參加烤肉聚會活動，其中 4 名為同公司菲籍同事，5 名

為教會朋友。前往該教會實地查訪時，大樓管理員表示該教會於 2020 年 5 月

已停止辦理聚會等活動，案二疾病潛伏期期間除曾至百貨公司逛街，C 牙科

診所就醫外，其餘時間均在公司及宿舍之間往返與活動。 

案三及案四同為 B 公司菲律賓籍移工，分別於 2018 年 7 月 26 日及 2019 年

3 月 13 日入境。2 位移工從事鏡面加工與機臺操作，同廠不同工作場所，

為輪班之作業員。調查出境前 14 天之活動史，2 人互不認識，宿舍不同棟，

活動史亦無交集。案三曾至牙醫及婦產科看診，就醫之牙科診所與案二為不同

診所，接觸者多是朋友及同事。案四均在宿舍及工作地活動，只接觸室友跟

工作上同事。 

綜上，該 4 名移工疾病潛伏期活動史均無交集，4 人彼此之間均不認識，

故排除彼此傳播感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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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20 年 9 月中部某工業區境外確診外籍移工出境前國內活動史 

 

二、 接觸者匡列及檢驗結果 

為尋找感染源及釐清是否有感染者，經調查後依接觸者匡列原則，匡列與

個案接觸距離、防護、時間（15 分鐘）等原則來進行。4 名移工均無症狀，故

以出境採檢日為發病日，匡列發病日前 2 日接觸者為居家隔離對象；發病前

14 日至前 3 日之接觸者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案一共 30 名接觸者，分別為

烤肉接觸 5 名教會友人、6 名同住室友、19 名職場接觸者；案二共 77 名接觸

者，分別為逛街的 5 名友人、7 名同住室友、64 名職場接觸者及 C 牙科診所

醫師 1 名；案三共 8 名接觸者，分別為 4 名同住室友、3 名職場接觸者及 D

牙科診所醫師 1 名；案四共 7 名接觸者，分別為 5 名同住室友及 2 名職場

接觸者。此 4 案接觸者總計 122 名（26 名居家隔離，96 名自主健康管理），

匡列時均無發燒或上呼吸道等疑似症狀，採檢鼻咽／咽喉拭子進行聚合酶

鏈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檢測，SARS-CoV-2 檢驗結果均為

陰性（表一）。本案 A 公司共匡列 107 名接觸者，依個案最後接觸日加 14 天，

針對全廠員工 2000 人進行健康監測至 9 月 25 日，皆無員工出現疑似症狀。

B 公司匡列 15 名接觸者，因該廠工作環境人與人之間較無區隔，同空間內

人員較密集、傳播風險較高，故以潛伏期 2 倍共 28 天，對全廠員工 3000 人

進行健康監測至 10 月 6 日，監測期間無員工出現 COVID-19 疑似症狀。 
 

表一、2020 年 9 月中部某工業區境外確診外籍移工接觸者追蹤情形 (n=122) 

案 處置/關係 友人 同住室友 職場接觸者 醫護人員 小計 

一 居家隔離 0 0 0 0 0 
 自主管理 5 6 19 0 30 
 PCR 採檢 5 6 19 0 30 

二 
居家隔離 5 7 0 0 12 
自主管理 0 0 64 1 65 

PCR 採檢 5 7 64 1 77 

三 
居家隔離 0 4 3 0 7 
自主管理 0 0 0 1 1 
PCR 採檢 0 4 3 1 8 

四 
居家隔離 0 5 2 0 7 
自主管理 0 0 0 0 0 

PCR 採檢 0 5 2 0 7 

   註：122 名接觸者皆於匡列時進行 PCR 採檢，結果皆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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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作為 

一、A 及 B 公司因應該事件防治作為 

(一) 員工進入公司均須量測體溫，若有疑似症狀應通報並停止上班立即就醫，

訪客出入需登記留下連絡資訊。 

(二) 加強衛教及宣導，上班戴口罩並落實洗手等措施。公司內採取分艙分流、

隔板及梅花座，定期重點區域環境消毒。 

二、衛生局 

(一) 依據接觸者追蹤指引，進行接觸者匡列及採檢。 

(二) 於 9 月 15 日及 9 月 17 日會同疾管署至 A 及 B 公司進行感染源調查及防

疫督導，向健保署申請調閱個案在臺就醫紀錄。 

三、疾管署 

(一) 督導及協助衛生局防疫相關工作進行，於 9 月 15 日及 9 月 17 日會同派

員至兩家公司進行感染源調查及防疫督導。 

(二) 督導及協助衛生局疫調進行，並向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申請警政足跡，

與自疫調取得之活動史進行比對。 

 

討論與建議 

一、 跨境疫情調查之困難 

「國際衛生條例」(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為預防或控制國

際間疾病擴散而制訂的國際法規，其原則是在不干涉或儘可能不影響國際貿

易與交通原則下，訂出最能有效預防疾病擴散之規則，對於國際關注公共衛生

緊急事件或可能造成國際間疾病傳播風險之事件皆須向世界衛生組織進行通報

[1]。我國「IHR 國家對口單位」為疾病管制署，若有 COVID-19 確診個案皆會

透過 IHR 窗口回報[2]。本起疑似群聚案件雖嘗試透過當地對口單位進行求證是

否進行第二次採檢、有無檢驗血清等資訊，以釐清確診情形[3]，但因菲律賓政

府對於面對 COVID-19 疫情的人力不足，初次僅回覆該檢驗機構紅十字會為授

權合格機構，後續再無提供個案檢驗相關資訊。本次是藉由公司及仲介的協

助，聯絡到個案並取得相關資訊。疫調過程中曾面臨到個案不願回應及溝通不

順暢等問題，此次能夠順利調查的關鍵為公衛單位與仲介合作。 

二、 入境篩檢檢驗結果之判讀 

進行篩檢時，陽性預測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與檢驗工具的

敏感性(sensitivity)、特異性(specificity)及疾病盛行率(prevalence)相關。目前

偵測 SARS-CoV-2 感染以病毒檢驗為主，包含核酸增幅檢驗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s, NAATs)及抗原檢驗(antigen tests)。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分析發現，2020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20 日從台灣出境到鄰近國家檢驗陽性率，

菲律賓累計檢出 25 例，陽性率達 0.48%（8 月 0.39%、9 月 2.00%），明顯高於

從台灣到中國的境外陽性率 0.005%及到日本的 0.055%[4]。由於當時台灣本土

並無疫情或移工群聚事件，僅入境菲律賓檢驗陽性率偏高，推測可能與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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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篩檢的檢驗方式有關。若採用敏感性及特異性較低的檢驗工具，則較可能

有偽陽性或偽陰性的問題。國外亦曾報導過因 PCR 試劑或機器校正問題而

造成偽陽性的情形[5]。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也曾提醒醫療工作者以抗原進行

篩檢可能會出現偽陽性[6,7]。疾管署曾詢問菲律賓對口單位入境篩檢所使用的

方法，對方僅答覆菲國機場檢驗委託紅十字會，該實驗室均有認證，故只知道

是 PCR 檢測，但並沒有提供是否再次採檢等資訊。因 4 名個案出境前在國內

PCR 檢驗為陰性，相關接觸者採檢 SARS-CoV-2 PCR 均陰性，故研判 4 名個

案境外檢驗結果為偽陽性可能性較高、暫排除本土感染。 

本事件調查後推測境外檢驗結果可能為偽陽性，建議當接獲境外回報

疑似個案訊息時，皆應立刻啟動相關防疫機制，包括與該國 IHR 對口建立

良好溝通管道，取得個案確診檢驗資訊；24 小時內與個案聯繫進行疫調，

取得活動史及職場資料，將相關接觸者進行匡列；職場建立健康監測及通報

機制，並進行人員分艙分流管理，加強衛教落實防疫措施，上述皆需公私部門

及民眾的配合，才能避免疫情的發生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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